
浙成职协〔2021〕 29 号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学
习活动周”总开幕式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职成教处、职成教协会，各成校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2021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

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20号）及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

办2021年浙江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》（浙教办函〔2021〕

236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印发《2021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

学习活动周”总开幕式工作方案》，请各地按照《方案》组织相关

单位和人员参加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总开幕式。

附件：1.2021 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”总 开

幕式工作方案

2.会议回执

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

2021 年10 月 12 日

浙 江 省 成 人 教 育 与 职 业 教 育 协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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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”总
开幕式工作方案

一、 活动名称

2021 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”总开

幕式

二、 活动主题

庆建党百年华诞 谱终身学习新篇

三、 活动内容

（一）主场开幕式

第一部分开幕式暖场（9:15-09:45）

外场：浙江省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、参加体验活动

内场：《舟山市社区教育宣传片》

第二部分开幕式（09:45-11:30）

1.介绍出席领导；

2.领导致辞；

3.总开幕式启动仪式；

4.节目展演及颁奖；

5.旗帜交接仪式。

（二）外场体验活动（9:15-12:00）

以“品牌展现，全民参与”为宗旨，将推出舟山市各县

市区的特色项目，特色鲜明、形式多元，以吸引广大市民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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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。

四、 活动时间地点

2021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:15-12:00；

地点：舟山市普陀大剧院（舟山市普陀区海洲路 669号）。

五、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浙江省教育厅、舟山市人民政府；

承办单位：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、浙江开放

大学（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、舟山市教育局、普陀区

人民政府；

协办单位：普陀区教育局、舟山蓉浦学院（舟山市社区大

学）。

六、总开幕式出席领导

省教育厅、舟山市人民政府领导；浙江开放大学（浙江省社区

教育指导中心）领导；舟山市教育局、台州市教育局领导；省

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领导；舟山市职业教育工作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领导。

七、总开幕式参加人员

1.各设区市教育局领导、相关处室负责人共 2 名，及省

成职教协会社区教育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全体理事。

2.2021年浙江省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

项目”代表。

3.舟山市政府分管领导，各县（区）政府分管领导、教

育局领导、职成教负责人、社区学院（社区学校）负责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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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（街道）社区学校校长代表。

八、组织机构

活动周总开幕式成立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报到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7:00 前；

地点：舟山元生大酒店（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莲路

528 号）联系电话：0580-2062729、13967227554。

（二）参会人员差旅费、住宿费回单位报销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1.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会务组：

周满意 0580-2053115、13857208873。

宓剑英 0580-2062729、13967227554，

邮箱 493714372@qq.com。

2.省成职教协会秘书处：郭耀邦 0571-88031215，章 芳

0571-88031282。

3.省教育厅职成教处：周仙宝 0571-8800868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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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浙江省暨舟山市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” 总开幕式会议回执

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
5日是

否住宿

单间/双

人间
出行方式

备注：1.如有司机随行请一并填写入此回执表中；会议回执请于2021 年10月21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邮

箱：493714372@qq.com，出行方式分为自驾或公共交通。

2.参加省成职教协会社区教育分会2021年理事工作会议理事请根据《关于召开省成职教协会社区教育分会2021

年理事工作会议的通知》要求将回执直接发送至邮箱：sqjy@zjtv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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